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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內地單親母親 (在港丈夫去世／離棄 ) 
來港照顧子女的安排的政策事宜  

 

立法會當值議員劉慧卿議員和葉偉明議員，以及應邀出

席的涂謹申議員、張國柱議員、潘佩璆議員和黃毓民議員於

2011年 11月 10日與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關注

組 "會晤，以聽取他們有關內地單親母親 (在港丈夫去世／離棄 )
來港照顧子女的安排。議員將於 2011年 12月 19日與政府當局舉

行個案會議，以討論個別申訴人的個案。  
 
2. 會議席上，與會的議員關注到如何跟進 "有關內地單親母

親 (在港丈夫去世／離棄 )來港照顧子女的安排 "的政策事宜，並

指示申訴部安排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及 "研究內地與香港

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主席一起討論如何就此政策方面作出

跟進。  
 

3. 在申訴部的安排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

議員及 "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主席李卓人

議員其後已作出討論，議員考慮會由保安事務委員會及 "研究內

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舉行聯席會議，就有關 "內地

單親母親 (在港丈夫去世／離棄 )來港照顧子女的安排 "的政策事

宜作出跟進，議員並擬於 2012年 1月舉行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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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立法會當值議員陳偉業議員以及應邀出席的梁耀

忠議員、余若薇議員、詹培忠議員、黃國健議員、潘佩璆議員

及梁國雄議員亦曾於 2011年 3月 30日會晤了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 "，以聽取他們有關中港單親家庭的事宜。申訴團體當時同樣

關注到內地單親母親 (在港丈夫去世／離棄 )來港照顧子女的安

排。議員其後與政府當局舉行個案會議，以跟進此申訴及個別

個案。  
 
5. 鑒於以上所述，申訴部謹遵議員指示將標題的政策事宜

轉介予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 "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

小組委員會 "跟進。  
 
6. 有關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中港分

離單親家庭關注組 "的意見、議員的觀點和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

附件，以供參閱。  
 
 

高級議會秘書 (申訴 )1 
 
 
 
 

(黃麗容小姐 ) 
 
連附件



 

附件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中港分離單親家庭

關注組"的意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中港分離單

親家庭關注組 "(下稱 "申訴團體 ")分別於 2011年 3月 30日及 11月
10日與議員會晤時，指稱及投訴保安局迄今仍未向中央公安部

商討單親單程證政策，批准內地單親母親來港照顧其子女，令

小孩子得到良好照顧及成長發展機會。申訴團體聲稱，保安局

仍未明白中港分隔單親家庭的苦況，未有體恤兒童權利及協助

孤兒寡婦團聚。申訴團體並將此問題分析及提出建議如下 : 
 

(a) 7 000名香港 "孤兒 "苦等團聚  
 

申訴團體指稱，現時香港大概有 7 000名在港出生或獲批

准單程證居港的兒童，他們的父親是香港居民，但已去

世或遺棄這些兒童，而兒童的母親是內地居民，她們因

離婚或丈夫去世而不獲批單程證來港，這些兒童在香港

變成了孤苦無依的孤兒。  
 

(b) 內地單親母親不能留港，孩子難以安心開學  
 
現時，這些在港的孤兒只能依靠內地單親母親長年持探

親證來港照顧，每 3個月或甚至 14天便要中斷學業數星

期，隨其母親回鄉續簽探親證，嚴重影響學業。而一年

多簽探親政策並不惠及內地單親母親。近月來數名於去

年特別獲批一年多簽探親的內地單親母親，在今年暑假

回鄉續期時，她們卻只獲批 14天，令孩子未能安心在港

開學，使孩子長期處於赤貧和惶恐的生活狀態，身心均

嚴重受創。  
 
(c) 保安局卸責拒見孤兒，未向中央反映，漠視香港孤兒的

請求  
 

申訴團體聲稱，這些孤兒曾透過申訴團體約見入境事務

處 (下稱 "入境處 ")、保安局及行政長官，保安局及行政

長官均拒絕見面，並表示單程證由中方決定，香港政府

無能為力。但申訴團體指稱，這些在港的孤兒的父親是

香港居民，孤兒們均是香港永久居民及社會的未來棟

樑，香港政府因而有責任為他們爭取合理團聚。中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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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定期磋商出入境政策，使香港有權調配名額，尤其

現時每天入境的名額有剩餘之數，已有前例撥予成人子

女，而這些年幼的在港孤兒，情況緊急，應盡快將有關

名額調配予內地單親母親，但香港政府遲遲未與內地安

排，內地公安廳亦表示正等候香港政府提出要求，但保

安局迄今完全未向中央公安部反映此問題。同時，香港

政府亦有酌情權批准來港的求助人獲得身份證，卻不運

用此酌情權，漠視這些孤兒寡婦的苦況。  
 
(d) 單程名額有剩，政府未加以善用協助孤兒  
 

現時香港政府每天提供 150個名額 (分成 5類 )供有關人士

在內地申請：夫妻 (45個 )、無依靠的未成年子女投靠香

港父母及居留權子女 (90個 )、無依靠的年老父母投靠香

港成人子女 (5個 )、成人子女來港照顧無依靠的年老父母

(5個 )、其他特殊情況 (5個 )，但沒有名額撥予內地單親

母親，使中港單親家庭的母子團聚。現時的 150個名額

每天只用了 125個，香港政府寧願浪費名額，也未將之

善用調配予內地單親母親。  
 

(e) 內地沒有團聚途徑  
 
申訴團體指稱，內地單親母親難以因香港的入境政策而

與其在港的孩子團聚，內地同樣也沒有途徑協助他們團

聚。現時內地沒有 "返回內地團聚的政策 "，亦不給予這

些香港兒童 "入戶口 "，內地政府認為這些兒童是香港居

民所生的孩子，鼓勵他們前來香港，即使一些兒童在內

地出生，在未批准來港前，一些地方的政府已對他們區

別對待。而這些家庭曾嘗試讓孩子留在內地生活，但孩

子並不適應，或內地政府對這些孩子及其內地單親母親

沒有支援，內地單親母親並無他法，才帶其孩子來港定

居。內地單親母親希望孩子在講求人道的香港社會得到

支援，而她們亦可獲批來港，在找到工作時便可自力更

生。尤其那些已批准來港或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在內地並

沒有戶口，亦沒有當地居民的福利待遇，這些孩子無法

在內地的公立學校免費上學，更無法承受高額的學費、

醫療及住屋費用等。  
 

(f) 中港政府未有提供協助  
 
申訴團體指稱，內地省市公安局對中港家庭出現的問題

及婦孺的權益，並未有特別加強保障，仍有部份市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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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出現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或貪污的情況。申訴團

體收到不少婦女投訴，表示要給予金錢或禮物才可獲批

證件。申訴團體與這些家庭向內地公安局求助時，明確

收到中央指引，只能酌情批准 "子女在香港丈夫去世前

來港 "的內地母親來港團聚，而 "其他離婚或子女在香港

丈夫去世後才獲批來港 "的內地母親一律不能獲批單程

證。  
 

申訴團體經過多方證實，只有香港政府才能幫助這些家

庭。但行政長官、保安局及入境處未有積極向中方爭取

改善政策，亦未有協助孤兒寡婦團聚。同時不少內地單

親母親向入境處求助續期，每次只獲續一至兩星期留

港，每次均需支付 160元，令這些家庭的經濟更為困苦。 
 

(g) 母子三餐不繼，開學困難  
 

內地單親母親來港並不獲發身份證，故不能在港工作，

這些內地單親母親的八成在港兒童只能依靠綜援生

活。舉例來說，一家兩口只能依靠 3,400元的綜援金租住

板間房及生活，需要 "拾紙皮 "幫補家計，更需要 "少吃一

餐 "來應付開支，在開學時也沒有金錢購買書簿及校

服。而母子長年累月在兩地奔波，身心及金錢均嚴重損

耗。  
 

(h) 單親家庭希望自力更生  
 

申訴團體指稱，八成以上的受訪家庭都表示，內地單親

母親努力爭取單程證審批及酌情獲發身份證，只是希望

能夠自力更生，為孩子提供健康的成長環境。若內地單

親母親能夠獲批身份證，她們便打算找到工作，認真照

顧子女，以期為香港政府減輕負擔。  
 

(i) 建議  
 

申訴團體認為，家庭團聚是不容剝奪的天賦人權，中港

政府亦簽署國際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公民及政

治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依照國際人權公約，中港

政府均有責任以積極的人道主義協助內地單親母親來

港團聚的申請，並維護兒童權益。申訴團體建議如下： 
 
 
 



4 

(i) 保安局應立即聯絡內地中央公安部商討在政策上

撥出單程證名額予中港單親母親來港定居，以照顧

子女。  
 
(ii) 現時每天 150個中港家庭團聚單程證名額因內地子

女出生數目減少，平均每天只使用約 125個名額，

現因應內地單親母親的情況，將這些剩餘名額撥予

"香港丈夫已去世或被離棄 "的內地單親母親來港

照顧香港子女。如未能改變政策，香港政府應運用

酌情權簽發香港身份證予這些母親。  
 
(iii) 一年多簽探親政策應惠及喪偶及離婚的內地單親

母親。  
 
(iv) 入境處酌情批准內地單親母親續期在港逗留以及

簽發身份證，而續期應最短一個月一次。  
 
(v) 應成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以協調有關的申

請、監督審批、處理投訴及保障婦孺權益。  
 
 
議員的觀點  
 
2. 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觀點如下：  
 

(a) 議員關注到，在內地當局與香港政府在政治上未有作出

協調，以致這些內地單親母親未能來港定居照顧其子

女。議員希望入境處可以為這些內地單親母親在港續期

逗留，以便她們照顧其在港的子女。  
 

(b) 議員表示，保安局或關注到若香港政府批准了因需要照

顧在港子女而讓內地單親母親 (在港丈夫去世／離棄 )在
港定居，日後可能會有司法覆核，即以父母均為內地人

士需照顧其在港子女為由而引致訴訟，後果難以預測。 
 

(c) 議員希望內地當局及香港政府可協調處理此申訴。議員

認為，香港政府需重新檢視有關的政策。  
 

(d) 議員表示支持內地單親母親 (在港丈夫去世／離棄 )在港

照顧其子女的申訴，並會與政府當局跟進申訴團體提交

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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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3. 保安局的綜合回覆內容載述如下：  
 

(a) 審批 "前往港澳通行證 "及 "往來港澳通行證 "事宜  
 

保安局表示，根據《基本法》第 22條，中國其他地區

的人士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內地居

民如欲來港定居，須向其內地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

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前往港澳通行證》 (慣稱 "單程

證 ")。此外，內地居民亦可按其來港目的，例如探親

或旅遊，向內地有關部門申領《往來港澳通行證》(慣
稱 "雙程證 ")及相關赴港簽注來港。  

 
"單程證 "、"雙程證 "及赴港簽注的受理、審批及簽發，

不屬特區政府的權力範圍，但特區政府一直有向內地

有關當局反映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界的訴求。入境處

亦承諾，就個別有特殊家庭困難的個案，向內地出入

境管理部門作出轉介，提供個案特殊情況和背景資

料，供內地當局考慮酌情向求助人簽發 "單程證 "或 "一
年多次赴港探親簽注 "。例如，入境處曾就相關團體轉

介不少有特殊困難的單親家庭個案，向內地當局反映

情況。據瞭解，內地有關部門已酌情向部分個案的求

助人簽發 "單程證 "或 "一年多次赴港探親簽注 "。  
 

為加快內地與香港家庭團聚，內地當局不時就 "單程

證 "、 "雙程證 "及赴港簽注的審批制度作出調整及優

化。例如，內地當局於 2009年把分隔配偶申請的輪候

時間縮短至四年，又於同年 12月 25日起為合資格的內

地居民簽發 "一年多次赴港探親簽注 "。據瞭解，與香

港配偶生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團聚類內地居民，及

屬於其他探親情形有特殊家庭困難的內地居民，均可

向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提出有關申請。  
 

此外，由 2011年 4月 1日起，香港居民在內地的合資格

"超齡子女 "，即在其親生父親或母親於 2001年 11月 1日
或以前取得香港身份證時，未滿 14周歲 (包括生日當天 )
的內地居民，而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在 2011年 4月 1日仍

定居香港，可申請 "單程證 "來港，與親生父母團聚。

內地當局會按申請人在香港親生父親或母親取得香港

身份證的時間先後順序，分階段受理超齡子女來港定

居 申 請 。 內 地 當 局 現 正 受 理 其 親 生 父 親 或 母 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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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前首次取得香港身份證的內地居民的申請，

其他合資格 "超齡子女 "的 "單程證 "申請受理時間會另

行公布。  
 

(b) 酌情批准個別人士留港及續期的情況  
 
《入境條例》 (第 115章 )對出入境及居留事宜作出明確

規定，其主要目的是維持有效的出入境管制。入境處

處長 (下稱 "處長 ")雖可對特別個案考慮行使酌情權，但

此考慮必須充分顧及香港的整體利益，對於不符合出

入境管制政策的個案，處長必須謹慎處理，其中包括

個案是否具備獨特和強烈的人道或恩恤理由等。  
 

根據現行政策，持 "雙程證 "入境的旅客，必須在批准

留港的期限屆滿前離境。在一般情況下，延期留港將

不獲批准。如因特殊情況需要申請延期留港，旅客可

於訪港期限屆滿前向入境處的 "延期逗留組內地旅客

分組 "提出申請。入境處會按申請的個別情況而作考

慮。  
 

(c) 結語  
 

特區政府重視聽取社會各階層人士對協助單親家庭的

意見，並會向內地有關當局作適當反映，為單親家庭

提供適當的協助。  
 
 
 
 
立法會秘書處  
2011年 12月 2日  


